渔业行政处罚工作规程

简易程序



一般程序

执法人员发现涉嫌违法行为





2名以上渔业执法人员向当事人表明身份，出示执法证件





当场查清事实，


收集和保存必要证据





口头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、处罚理由和依据，以及享有的陈述和申辩权





听取当事人的陈述、申辩





执行处罚决定





案卷归档





制作当场渔业行政当场处罚决定书，交付当事人，并告知当事人有权申请行政复议或者申请行政诉讼





执法人员应当在作出当场处罚决定之日起、水上执法的应当自抵岸之日起二日内将《� HYPERLINK "http://code.fabao365.com/search/wd=%E5%BD%93%E5%9C%BA%E5%A4%84%E7%BD%9A%E5%86%B3%E5%AE%9A%E4%B9%A6" \t "_blank" \o "搜索：当场处罚决定书" �当场处罚决定书�》报行政处罚机关备案





经审核不符合立案条件的，依法不予立案





发现违法行为（案源）





立案审批





制作案件处理意见书





处理意见书报批：大队分管领导/科长审核，大队长/支队分管领导审批。











当事人放弃陈述申辩和听证





依法需听证的行政处罚，当事人应在3日内提出申请





行政处罚审批表报批





听取当事人陈述、申辩。








执法人员制作渔业案件行政处罚决定书，现场送达。





执行处罚决定





结案报告





归档





进入听证程序





陈述申辩未能推翻拟处罚的事实





陈述申辩确有证据能改变拟处罚的事实





执法人员制作渔业案件行政处罚告知书，现场送达，告知有陈述、申辩权。


符合听证条件的，还应告知有听证权。





2名以上执法人员（着装整齐）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证件，开展调查工作，收集相关证据理意见书。





案源受理





开展初查





支队领导集体讨论





复杂或者有重大违法行为需要给予较重行政处罚





现场检查制作现场检查笔录。





视情对证据先行登记保存，制作证据登记保存清单，７日内作出处理





视情暂扣捕捞许可证、渔具或渔船





专业性问题由法定部门鉴定





收集其他相关证据





询问当事人或证，制作询问笔录。





视情抽样取证，制作抽样取证凭证





进入行政案件扣押工作流程





注：1.、案件查处过程同步录入福州市网上行政处罚及执法监察系统；


2、结案后3日内录入福建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信息平台。








